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系吉林安

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为安广物流，证券代码为 839237）的持续督导

主办券商。 

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工作中，发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于 2023年 8月 4日在官网（www.neeq.com.cn）披露了关于《关于对吉林安

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公司一部问询函【2023】第 008 号），问询函

内容如下： 

“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安广物流）董事会：我部在挂牌公司日常

监管工作中关注到，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敬海与多名投资者签订投资协议，且

有媒体报道称你公司存在未披露的诉讼和账户冻结事项。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

进行核实并作出详细说明： 

1、关于投资协议 

经有关材料反映：2020 年以来，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敬海与多名投资者分

别签订《股权投资入伙协议》（以下简称《入伙协议》），约定投资者通过刘敬

http://www.neeq.com.cn/


海为普通合伙人的持股平台吉林省鸿泰道路货物运输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吉林鸿泰）持有安广物流股份。《入伙协议》约定由刘敬海收取投资款项，

并以安广物流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 亿元、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 亿元、

2023 年进入精选层等业绩与战略发展为条件签署业绩承诺及回购条款，安广

物流承担回购义务。 

请你公司、刘敬海： 

（1）说明是否存在并参与签订上述《合伙协议》，如是，请详细说明《合

伙协议》的主要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IPO 承诺条款、业绩预期条款、回购触发

条款等，你公司及刘敬海是否为相关回购主体，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 

（2）截至目前是否已触发《合伙协议》回购条款，如有，你公司及刘敬海

是否已履行回购义务，是否具备回购能力，你公司及刘敬海是否因该事项涉及

诉讼或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如涉及诉讼，你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关于重大诉讼 

媒体和信用网站显示，你公司涉及多起民事诉讼案件，多项资产或账户被

靖宇县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冻结，被执行金额合计 25,404,128 万元。截止目

前，你公司未披露重大诉讼相关公告。你公司 2022 年年报披露，部分运输工

具被抵押，金额合计 2,796,751.14 元，相关车辆系天津传化融资租赁车辆，不

涉及运输合同纠纷。媒体报道该批车辆通过以租代售的方式已经转卖给部分卡

车司机，但由于车辆已被靖宇县人民法院查封，买家无法实现过户准备追究相

关民事责任。 

请你公司、刘敬海： 

（1）详细列示当前公司和刘敬海的涉诉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已判决诉讼

的被执行金额、未决诉讼的进展情况等，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说明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是否正常运行，刘敬海作为公司董事长和信

息披露义务负责人是否勤勉尽责。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并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于 5 个交易日

之内将有关说明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特此函告。” 



主办券商已及时督促公司披露相关公告，但安广物流未按规定在 2 个交易

日内进行信息披露。 

主办券商将继续督促公司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的

学习，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安广物流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可能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的治理和日常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2023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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